温岭市       办公室
温职改办〔2010〕38号


关于同意确认罗淼焱等15位同志

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7〕109号文件精神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：同意直接确认罗淼焱等15位同志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10年4月。
附件：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
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六日

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  名
	工  作  单  位
	专业技术资格

	1
	罗淼焱
	市规划设计院
	助理工程师

	2
	王雪萍
	市规划设计院
	助理工程师

	3
	冯恩波
	市规划设计院
	助理工程师

	4
	江小渺
	市规划设计院
	助理工程师

	5
	陈宇成
	市规划设计院
	助理工程师

	6
	林华君
	浙江新宇建设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7
	林选明
	市宏远交通工程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8
	林佩金
	市水电工程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9
	赵道志
	浙江汇昌科技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0
	梁  熹
	市水利局测量队
	助理工程师

	11
	袁金星
	市水利局测量队
	助理工程师

	12
	张春华
	市新大陆测绘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3
	莫慧慧
	市新大陆测绘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4
	颜仙桥
	市宏远交通工程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5
	梁晨曦
	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
主题词：人事   资格  工程  通知
抄送：市工改办、市人才交流中心。
  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2010年4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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